
关于东区街道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东区街道办事处）

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

与转换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东区街道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统

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实现“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及各

项重点项目支出的需求，努力提升主城区首位度，聚力建设

“现代服务高地、精品中山示范”。全街道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现将东区街道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街道财政收支完成情况

（一）财政收入执行情况。2021年，全街道总收入 14346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上级补助收入）76278万元，完

成预算102.7%，同比增加798万元，增幅1.1 %。其中：税收返

还收入38298万元，非税返还收入19165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42285万元，主要来源于政府性

基金，统筹用于一般公共预算。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含上级补助基金收入）24905

万元，完成预算563.7%，同比增加15003万元，增幅151.5%，

主要是2021年收到市土地储备中心公开出让岐江新城土地出

让分成款。

（二）财政支出完成情况。2021年，全街道总支出14208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2545万元，完成预算78.3%，

同比减少3695万元，降幅3.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217万

元，完成预算40.9%，同比减少10085万元，降幅82%；一般公

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0.47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6018万元、调出资金213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情

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948万元，完成预算58.5%，同比减

少820万元，降幅7.6%。

2．公共安全支出18934万元，完成预算101.8%，同比增加

1954万元，增幅11.5 %，主要是支付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和库充

派出所的建设及相关配套费用。

3．教育支出46740万元，完成预算85%，同比增加4339万

元，增幅10.2%，主要是支付建设东区长江小学工程款项。

4．科学技术支出1152万元，完成预算79.7%，同比增加2

万元，增幅0.2%。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870万元，完成预算96.7%，同比

增加4万元，增幅0.1%。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379万元，完成预算116%，同比

增加2594万元，增幅26.5%，主要是中央直达资金加大对就业



创业补贴扶持力度。

7．卫生健康支出9822万元，完成预算104.5%，同比增加

2377万元，增幅31.9%，主要是中央直达资金加大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8．节能环保支出850万元，完成预算22.5%，同比减少1752

万元，降幅67.3%，主要是2020年支付饮用水源保护区补偿资

金抬高同期基数。

9．城乡社区支出9262万元，完成预算67.3%，同比减少171

万元，降幅1.8%。

10．农林水支出3842万元，完成预算68.4%，同比增加3万

元，增幅0.1%。

11．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万元。

1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55万元，完成预算17.5%，

同比减少5682万元，降幅92.6%，主要是2020年支付收储经联

社土地经费抬高同期基数。

13．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60万元，完成预算100%，同比减

少5万元，降幅1.9%。

1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30万元，完成预算85%，

同比减少1138万元，降幅52.5%，主要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加大疫情防控物资和设备的投入抬高同期基数。

15．其他支出-5000万元主要是东区街道办事处上缴经济发

展总公司退回投资款。

2021年汇总全街道各预算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总额

162.8万元，同比增加29.49万元，增幅22.1%，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用0.35万元，同比增加0.35万元，增幅100%；公务接待费5.03

万元，同比增加2.34万元，增幅87%；公务用车费157.42万元，

同比增加26.81万元，增幅20.5%（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9.06万元和公务用车购置费28.36万元）。增幅较大主要是

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量减少因公出国境、公务接待等次数，

降低同期基数。我街道继续压实“三公”经费支出，坚持严格执

行“三公”经费、差旅、会议、培训等公务支出经费管理办法，

坚持围绕建设节约型政府，督促各预算单位准确把握本部门的

“三公”经费情况，及时按要求对预决算情况进行公开，积极接

收市人大的依法监督，进一步完善厉行节约长效机制。

（三）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1年底，我街道无政府债务。

二、预算平衡和结余情况

2021年全街道上级补助收入 76278万元，加上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及调入资金等 42285万元，再加上年结余 9500万

元，合计 128063万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2545万元，再

减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 0.47万元，并按有关要求计提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6018万元后，年终结余 9500万元。

2021年全街道上级补助基金收入 24905万元，加上年结余

2417万元，合计 27322万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17万

元、调出资金 21300万元后，年终结余 3805万元。

三、预备费使用及预算调整情况

（一）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1年安排预备费 1500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街道办



事处调剂安排 432万元用于年初预算未能预见的开支，主要包

括新冠疫情核酸检测费用及隔离酒店租赁费。

（二）预算调整情况。

我街道无预算调整情况。

四、重点收支完成情况及效益

2021年，东区街道紧紧围绕财政改革主线，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力保障街道重点项目投入，全面推动“数字财政”系统顺利上

线，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全街道财政运行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多方联动，提前谋划，及时掌握财政收入动态。

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入推进“万干扶万企”工

作，分门别类做好政策宣讲。搭建政银企合作对接平台，推

进“放管服”改革，完善“一门式一网式”服务。通过经济分析会、

部门间联动等多种方式，及时掌握最新税收收入形势，提前

掌握税收收入变化，预判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与此同时，

东区街道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让政府过“紧

日子”、让百姓过“好日子”，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从政治

和全局的高度统筹谋划，通盘考虑东区街道整体情况，严把

财政支出关口，强化财政资金的统一管理。在确保“三保”支

出的基础上，通过两次压减各部门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

性项目支出，及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用于“六保”“六稳”等相

关重点领域支出，做到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二）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落地。



全力打响城市更新攻坚战。拨付 436万元资金用于老旧

小区“三旧”改造，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价值；拨付 145

万元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下足“绣花”功夫推动老旧小区微改

造，积极解决小区建筑物和配套设施破损老化等问题。

全力推进生态环境攻坚战。拨付 925万元用于污水治理

工程，改善人居环境，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拨付 123

万元用于内河涌水体整治、河涌水质监测以及河长制工作，

开展水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守护“秀水长清”。拨付 266万元

用于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树立绿色理念，打造环保生态城市。

全力打赢企业招商攻坚战。牢固树立亲商、扶商、重商、

护商理念，出台《中山市东区街道促进产业发展扶持暂行办

法》等惠企政策，为广大企业量身定制扶企政策，计划在 3

年内投入 600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东区街道经济高质

量发展。拨付 245万元用于服务业上规上限及稳增长专项经

费，拨付 337万元用于促进商贸流通专项和商务发展专项资

金，上下联动促进宝龙城、阿丁莱等重大项目落户岐江新城，

摩机等龙头企业顺利签约启动，逐步建立“现代服务高地”，

凸显中心城区首位度作用。

（三）兜牢底线，强化思维，提升群众幸福感。

提高现代化教育教学质量。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创新，增

加公办教育供给。拨付 46740万元用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其中，拨付 6707万元用于支持建设香山小学；拨付 840

万元用于香山小学办学设备购置；拨付 1428万元用于朗晴小



学和水云轩小学前期扩建改造工程；拨付 999万元推进学前

教育公益普惠化，建成东区街道第一中心幼儿园，提升学前

办学水平。

筑牢社会保障民生底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政政策，做到

应保尽保。拨付 766万元落实就业创业政策保障，加强劳动

者技能培训。拨付 1316万元落实保障低收入、残疾人等弱势

群体生活，解决残疾人现实困难，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拨

付 612万元用于发放高龄老人津贴和老龄活动经费，筑牢养

老服务体系，提升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托幸福感。

拨付 242万元用于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拨付 332

万元用于发放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落实退役军人生活保障。

强化医疗卫生保障。加强与市级医院联动合作，把东区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全市首个社区医院示范样本。

拨付 825万元用于疫情防控经费，全力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拨付 389万元落实经联社门诊住院医保

补贴，完善医疗补贴机制。拨付 1770万元落实医药购置费用，

弹性延长诊疗服务时间，方便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社区

卫生服务。拨付 1057万元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投入，完善妇幼

保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拨付 224万

元用于建设东区街道社区医院和配套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

强化平安建设。拨付 126万元用于综合法律服务采购，

提升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执行力”，构建具有东区街道特色

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



化水平。拨付 534万元落实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租金、维

护经费，打造视频云监控系统，持续推动“智慧公安”建设

应用。拨付 127万元用于落实禁毒专项，因地制宜建立“微网

格”治理新单元，推动社会治理落实到基层。拨付 192万元落

实消防整治专项经费，为群众和商户安装智能联网火灾探测

报警器，拓宽宣传阵地，提高群众防火参与度。

（四）完善制度，提高管理，稳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

继续深化财政绩效管理。加大绩效管理力度，逐步实现

绩效管理全覆盖管理模式，落实多层次评价结果应用机制，

重点选取 43个本级财政投入的项目进行事后绩效评价工作，

选取 4个项目进行现场重点绩效评价，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

预算编制相挂钩机制，强化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增

强各部门绩效管理意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提高财政监督质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大力压减

一般性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全力保障“三保”经费。

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管，提升依法理财能力。积极发挥人大、

审计、社会的监督作用，主动公开财政预决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信息，促进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

2021年，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人大依法监督，各

预算单位共同努力和支持下，东区街道各项工作取得了一些

成绩。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财政运行中，由于收

入增速不稳定因素仍存在，导致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矛

盾凸显。对此，我们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找准工作定位，

明确工作举措，加强预判分析能力，进一步优化调整财政支



出结构，加强财政综合统筹能力，为推动中山市高质量发展

贡献东区力量！

专此报告，请予审议。


